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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如何规范“租赁合同”

主持人:

?年来， 长租公寓 “跑路” 事件时有发生， 房东和租客都

蒙受了损失， 也引发了诸多衍生的纠纷， 比如在平台跑路的情

况下， 已经向平台预交了房租的租客是否有权继续居住等等。

无论是租房、 租车还是租赁其他物品， 其法律性质都属于

“租赁合同”。

那么 《民法典》 对租赁合同有哪些主要规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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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人民政协报》报道，针对

乱象丛生的房屋租赁市场， 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日前发布通知，就

《住房租赁条例 （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条例》）向社会公开征

求意见。

这份被称作“史上最严”的住
房租赁领域规范性文件涉及保障

承租人合法权益， 加强对租赁机
构的监管等内容， 将对住房租赁

市场秩序进行规范， 促进住房租

赁市场健康发展。

近年来， 有关部门相继出台
政策， 要求各地加快住房租赁市

场发展。 如：住建部等 9 部门明

确在 12 个重点城市加快推进租
赁住房建设， 培育和发展住房租

赁市场；国土资源部会同住建部，

确定在 13 个城市开展利用集体

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等。

特别是随着各地推行“租住同权”

政策，“租房时代”随之到来，但很

多租房人心里很不踏实。 租住房
间内人数过多、 房屋内甲醛等有

毒物质含量超标、房东撵人、中介

骗人、 开发商欺人、 不退租房押
金……一系列问题不胜枚举。 与

此同时，市场的快速发展，又导致
诸如租金贷、 长租公寓平台 “爆

雷”等潜在新隐患。 凡此种种，暴

露了住房租赁市场监管的欠缺，

不利于住房租赁市场的健康发

展。

目前， 我国房屋租赁人数已

超 2 亿人。 租房生活本就不易，

再遇到黑房东、黑中介“埋雷”，更
是苦不堪言。 如果不从法律的角

度明确租房人的权益， 不去规范
市场秩序， 不去明确和完善监管

制度， 那可能会使房屋租赁市场
出现严重的混乱， 会产生更多的

社会矛盾。

“租房时代” 需要法律来保
障。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被

称作“史上最严”的住房租赁领域

规范性文件， 涉及保障承租人合
法权益， 加强对租赁机构的监管

等内容， 将对住房租赁市场秩序

进行规范。

《条例》明确各方的责权利，

保护当事人的权益， 建立稳定租

期和租金等方面的制度， 逐步使
租房居民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与

买房居民享有同等待遇等。同时，

健全住房租赁监管的体制机制，

明确相关各方的职责， 加大对违

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 从而为
住房租赁市场的发展营造一个良

好的法治环境。

此次《条例》的出台，是过去
一段时期中央和地方出台各类住

房租赁相关政策文件的延续和提
升。 如明确包括出租房室内装修

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 非居住空

间不得出租用于居住、 不得单方
面涨降租金、 出租人不得采取暴

力威胁或其他非法方式迫使承租
人腾退房屋等诸多内容。 如果哪

一方不按约定， 到有关部门论理

或打官司时，谁对谁错一清二楚。

这样可以规范房屋租赁市场秩

序，减少各种租赁纠纷。

《住房租赁条例（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链接

资料图片和晓科： 《民法典》 规定， 租

赁合同的内容一般包括租赁物的名

称、 数量、 用途、 租赁期限、 租金

及其支付期限和方式、 租赁物维修

等条款。

租赁期限不得超过二十年。 超

过二十年的， 超过部分无效。

租赁期限届满， 当事人可以续

订租赁合同； 但是， 约定的租赁期

限自续订之日起不得超过二十年。

也就是说， 一个租赁期最长是

二十年， 如果合同约定了超过二十年

的租赁期， 那么超过部分是无效的。

《民法典》 还规定租赁期限六个

月以上的， 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当事

人未采用书面形式， 无法确定租赁期

限的， 视为不定期租赁。

在不定期租赁的情况下， 无论房

东还是租客都可以随时解除合同， 但

是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对方。

也就是说， 不定期租赁是十分不

稳定的， 处于随时可以解除的状态。

租赁期最长为二十年

《民法典》规定：租赁期限不得超过二十年。 超过二十年的，超过部分

无效。

转租须经出租人同意

潘轶： 对于长租公寓的法律

性质， 以及其与出租人、 租赁人

之间的法律关系， 需要审查相关

的合同加以判定， 但一般来说主

要是代理出租和转租这两种性质。

在代理出租的情况下 ， 平台

作为出租人的代理人与租赁人签

约， 合同的权利义务由出租人承

受。

而在转租的情况下 ， 平台首

先是承租人， 在取得出租人授权

同意的情况下， 将房屋转租给实

际居住人。

《民法典 》 在 “租赁合同 ”

部分主要对转租行为进行了规范。

《民法典 》 规定 ： 承租人经

出租人同意， 可以将租赁物转租

给第三人。

承租人转租的 ， 承租人与出

租人之间的租赁合同继续有效 ；

第三人造成租赁物损失的 ， 承租

人应当赔偿损失。

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

的， 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

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将租赁

物转租给第三人， 转租期限超过

承租人剩余租赁期限的 ， 超过部

分的约定对出租人不具有法律约

束力， 但是出租人与承租人另有

约定的除外。

出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承

租人转租， 但是在六个月内未提

出异议的， 视为出租人同意转租。

针对承租人不支付租金的情

况， 《民法典》 规定 ： 承租人无

正当理由未支付或者迟延支付租

金的， 出租人可以请求承租人在

合理期限内支付； 承租人逾期不

支付的， 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

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可以将租赁物转租给第三人。 承租人转租的，承租人与出租人之间的租赁合同继

续有效。

李晓茂： 已经处于出租状态的

房屋， 能否对外出售呢？ 这当然是

可以的。 但是， 法律上有 “买卖不

破租赁” 这一原则， 也就是 《民法

典》 规定的， “租赁物在承租人按

照租赁合同占有期限内发生所有权

变动的， 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

租赁人不但有权继续履行租赁

协议， 还有优先购买权。

《民法典》 规定： 出租人出卖租

赁房屋的， 应当在出卖之前的合理期

限内通知承租人， 承租人享有以同等

条件优先购买的权利； 但是， 房屋按

份共有人行使优先购买权或者出租人

将房屋出卖给近亲属的除外。 出租人

履行通知义务后， 承租人在十五日内

未明确表示购买的， 视为承租人放弃

优先购买权。

“买卖不破租赁”

租赁物在承租人按照租赁合同占有期限内发生所有权变动的， 不影

响租赁合同的效力。

潘轶： 人们在租赁合同履行过

程中， 经常会碰到租赁物的损耗甚

至损坏， 这种情况下责任由谁承担

呢？ 对此 《民法典》 规定， 承租人

按照约定的方法或者根据租赁物的

性质使用租赁物， 致使租赁物受到

损耗的， 不承担赔偿责任。

承租人未按照约定的方法或者

未根据租赁物的性质使用租赁物，

致使租赁物受到损失的， 出租人可

以解除合同并请求赔偿损失。

以租房居住为例， 只要是正常

生活导致的房屋损耗， 承租人无需

承担赔偿责任。 但如果将生活用房

用于生产经营、 或者从事违法犯罪

活动， 导致房屋发生损耗的， 出租

人不但可以请求赔偿， 还可以要求解

除合同。

此外对于租赁物的损坏 ，《民法

典》规定“出租人应当履行租赁物的维

修义务 ， 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

外”。

那么如果出租人拖着不愿维修怎

么办呢？ 《民法典》 规定： 承租人在

租赁物需要维修时可以请求出租人在

合理期限内维修。 出租人未履行维修

义务的， 承租人可以自行维修， 维修

费用由出租人负担。 因维修租赁物影

响承租人使用的， 应当相应减少租金

或者延长租期。 因承租人的过错致使

租赁物需要维修的， 出租人不承担前

款规定的维修义务。

维修责任由出租人承担

承租人在租赁物需要维修时可以请求出租人在合理期限内维修。 出

租人未履行维修义务的，承租人可以自行维修，维修费用由出租人负担。


